
发生医疗纠纷后，可以通过哪
些途径解决？有关医疗纠纷的法
律法规有哪些？做医美出事故如
何维权？如何保存关键证据？医疗
纠纷的处理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
问题之一。围绕“共促消费公平 助
力依法维权”主题，3月24日，春城
晚报邀请了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
法官杨洁、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军、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
律师廖云肖、云南省整形美容协会
秘书长李晋豫做客开屏新闻直播
间，围绕如何预防和妥善处理医疗
纠纷，依法保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
等话题，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

直播过程中，数万网友通过开
屏新闻客户端和春城晚报官方微
博、微信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等
渠道在线观看直播，并积极参与互
动，纷纷留言提问。针对网友的提
问，4位嘉宾也耐心地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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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军：从广义角度来讲，只要是跟医
院或者是医务人员产生的纠纷，都可以纳
入医患纠纷的范畴，但是这种纠纷不一定
会产生后果，比如患者认为医疗机构未沟
通到位，进而投诉医务人员，这也是一种
广义上的医疗纠纷。

狭义上的医疗纠纷主要是指诊疗过
程中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诊疗过错和过失
引起的给患者造成一定损害后果的纠
纷。因此，医疗纠纷主要是医疗机构或医
务人员的医疗过错和过失导致。具体而
言，可能是如下几个因素：医患沟通不当，

诊疗和护理时因医方诊疗过错导致患者
出现不良反应，输血导致异常反应与感
染，医用产品存在质量缺陷，预防、保健措
施不当，医源性感染等。

医疗纠纷频现，反映出患者及家属的
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在不断增强。

遇医疗纠纷咋办
做医美如何避坑
这场直播中律师和专家为你支招

李晋豫：首先，医美不等于美容，生
活美容机构不能开展医疗美容项目。
如果消费者要选择医美项目，切不可
到生活美容机构。其次，消费者应该
理性对待各类医美项目，一定要选择

正规的、有资质的医美机构，要持有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及营业执照。
同时，医美机构分三个等级——医院、
门诊部、诊所，不同等级所能经营的项
目不同。第三，负责实施医疗美容项

目的医生必须具备医师资格，持有医
师执业证和美容主诊医师证（美容主
诊医师备案）。

本报记者 熊波 林舒佳 马艺宁 李强
实习生 李玉芬

李军：首先要明确一点，并不是病历
上有一定的错误，或有矛盾之处，或是有
一定缺失，就可以认定为伪造、篡改病历
资料。实践中，真正的篡改或伪造病历
资料是要结合患者完整的诊疗过程来进
行分析认定的，只有在医疗机构对病历
资料的明显矛盾之处不能做出合理解

释，或通过其他证据材料，如监控视频
等，能够充分证实病历资料与实际发生
事实不一致，且该矛盾之处或不一致的
地方，可能导致患者诊疗经过不能完整、
正确评价等情况才会认定为篡改、伪造
病历资料。

对于这种伪造、篡改，处理方式有两

种。第一，申请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调查
处理。第二，转交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现在很多医疗机构都设有电子病案系
统，可以通过申请鉴定电子病案的真实
性，对电子病案建立时间、登录病案系
统的医务人员、登记及修改痕迹等进行
对比。

若医疗机构存在伪造、篡改病历材料的行为，患者应如何应对？

廖云肖：医疗纠纷从法律角度而言，
属于侵权纠纷，所以需要的证据应该是围
绕侵权要素来准备。

第一，如果患者与医院发生纠纷，属
于侵权行为，那么需要准备能够证明患者
与医院之间存在法律关系的证据，比如病
例资料等。

第二，如果要证明存在过错或者因果
关系，患者可以向地方医学会申请医疗事
故鉴定，由专家对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
错、过错与患者的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
因果关系进行分析认定。

第三，如果双方调解未成功，进入诉讼阶
段后，患者可以向法院申请进行司法鉴定。

最后，若经鉴定证明医院存在过错，
且该过错与患者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
系，那么患者还需提供能证明自己损失的
材料，如医疗费票据、交通费票据等。如
果患者不幸去世，家属需要提供相关死亡
证明等材料。如果患者构成伤残，则需要
委托鉴定机构，对伤残等级进行鉴定。

处理医疗纠纷时，哪些是关键证据，应该如何搜集及保存？

杨洁、廖云肖：一是医患双方自愿协
商，高效解决纠纷；二是申请行政调解，
由卫生行政部门介入帮助进行协商调
解；三是申请人民调解，由医疗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会介入调解，经过调解后，可到
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四是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要特别提醒的是，医疗纠纷调解委

员会调解是以医患双方自主意愿为前
提的，需要医患双方共同提出申请。医
患双方可以通过口头申请、书面申请或
者直接到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填写申

请书等方式申请调解。患者申请需要
提供自己的身份信息证明材料，医疗机
构申请需要提供机构代码等材料。但
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调解有一定限制，
比如，患者只能到自己所在区域的医疗
纠纷调解委员会进行申请。

发生医疗纠纷，医患双方可以通过哪些途径解决？

杨洁：关于医疗纠纷的预防和处理，
其实是有法可依的。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
编第六章，这个章节就是专门针对医疗损
害责任的，主要涉及到医疗损害的相关法

律法规。
第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

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
第五，《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第六，其他《病例书写基本规范》《医

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医疗机构病
例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

医疗纠纷的预防和处理适用哪些法律法规？

杨洁：医疗纠纷，实际上是医患矛盾
纠纷的一个统称，常见的有医疗损害责任
纠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

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
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
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
医疗过错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

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法定义务或者诊疗
护理操作规范等规定，造成患者人身损害
后果的行为。

医疗事故和医疗过错都是引起医疗纠
纷的原因。医疗事故案件与医疗过错案件

在适用法律以及鉴定方面存在不同。医疗
事故案件主要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而医疗过错案件主要适用《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人损司法解释。
医疗事故的鉴定机构是地方各级医学会，
而医疗过错的鉴定机构是司法鉴定机构。

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医疗过错有什么区别？

嘉宾

李军 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大健康法律服务中心主
任，昆明医科大学特聘讲师，昆明医
疗与健康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荣获

“全省优秀律师”等称号。

杨洁 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

民事审判第一庭负责人，长期从事医疗
纠纷案件、劳动争议案件的专业审判。

廖云肖 云南天外天律师事务

所律师，大健康法律服务中心专家组组
长，专注于医患纠纷鉴定和审判的研究。

李晋豫 云南省整形美容协会

秘书长，中国医师协会美容整形医师
分会会员。

医疗纠纷如何定义？哪些情况会导致产生医疗纠纷？

作为消费者，如何甄别正规的医疗美容机构？


